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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现状与发展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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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成果转化是促进种业企业稳步快速发展的源动力，是国家农业长远发展的根本。在分析了国内外种业企业科

技成果转化现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种业企业研发能力弱、成果转化价值认定缺乏标准、企业投资成果转化风险大以及知识产

权保护成本高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即以市场为导向，催生高质量的种业科技成果；加大投入，研发“精品种子”，做

好“精准服务”；加强法制宣贯，保障种业科技成果转化依规合法；完善新品种权定价机制和评价标准，建立多层次的国家新品

种权转让平台；建立国家种业科技成果高峰论坛的长效机制，提高科企合作的层次和紧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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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之

一，是促进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1]。国家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

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已进

入现代农业建设的新阶段。以企业为主导、创新种

业科技，促进种业科技成果市场化，发挥种业企业的

推广优势和能动性，可提高成果转化速度，提升成果

转化效益。本文旨在分析借鉴国际种业商业化育种

和市场营销的先进经验，分析中国种业企业成果转

化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促进种业企业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建议。

1　种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现状
1.1　发达国家种业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　发达国

家的种业企业非常注重以新品种推广为标志的科技

成果转化，企业作为种质资源和新品种的研发主体，

直接为市场提供种子和技术服务；同时也积极与科

研院所合作，购买各类技术服务与产品；政府对种业

科技成果转化有各种形式的补贴，保障农场主的生

产积极性和先进技术的应用，使新品种和相关的农

业科技成果“不转而化”[2-3]。

以拜耳（Bayer AG）旗下的孟山都（Monsanto）
为例 [4-5]，新品种的研发一直处于该公司战略的优先

地位，孟山都在 61 个国家设有子公司或研究中心，

有完善的育种科研体系，每天研发投入超过 200 万

美元；根据发展需求收购合并有实力的种子公司，以

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集约化的问题。

荷兰将农业发展的三个支柱“农业科研”、“教

育”和“推广”进行有机结合、协同发展，形成著名的

“OVO 三位一体”的农业发展体系 [6]。得益于“OVO”

系统，荷兰的种业企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走向世

界，形成了诸如瑞克斯旺（Rijk Zwaan）、安莎（Enza 
Zaden）、比久（Bejo）等全球知名的种子企业。

1.2　中国大型种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　国内大型

种业企业主要依托国家扶持、资金实力和品牌影响

力，通过资源整合、兼并重组，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

转化 [7-9]。

脱胎于湖南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的隆平高科，制

定了“内生发展＋外延驱动”双动力增长战略 [10-11]， 
以 3.2 亿元收购国内顶尖的黄瓜育种公司天津德瑞

特，以 2.11 亿元收购以水稻生产与销售业务为主的

广西恒茂农业科技，以巨额溢价计划收购以瓜菜育

种和销售为主的安徽江淮园艺等。频繁的业内兼并

收购，助推隆平高科主营业务的技术优势凸显，公司

经营态势持续良好。

中国化工集团以 430 亿美元的价格完成对瑞士

先正达（Syngenta）的收购，创下中企海外单笔收购金

额最高纪录 [12]。先正达在种子研发能力、渠道资源、

产品资源以及品牌的价值等方面优势显著，中国化工

通过资源整合协同效应，优化产业和资本结构，提高

企业创新能力，跻身国际农化和种业行业领先企业。

1.3　中国中小型种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　更多的

国内中小型种业企业，特别是民营种业企业，虽然

不能像隆平高科那样获得政府的强力支持，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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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资金实力，但是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意识同样强

烈，逐步开始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 [13-14]。以上海惠

和种业有限公司为例，为了快速提高国内外种业市场

竞争能力，公司制定了“走小步、不停步、快步走”的自

主知识产权增长战略，积极参与一系列品种权的转让

交易，并成立了以蔬菜育种为主的上海蔬菜研究所，

加强新品种选育的科技投入，使公司的产品线更加丰

富，惠和品牌也深受种植者喜爱，由贸易型企业逐步

转变成为育繁推一体化发展的综合性种业企业。

2　种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
2.1　科技成果质量不高，转化不易　目前我国科研

院所育种工作的主要技术导向是取得农业科技成

果，在基础方面的研究突破大于新品种选育，育成品

种的转化渠道也未打通，使诸多的种业科技成果束

之高阁。此外，由于我国中小型种业企业育种科研

起步晚、基础差、投入资金相对较少，很难通过自身

的研发而获得符合市场需求的科技成果。现阶段，

我国种业企业除了水稻、饲料玉米、小麦等大田作物

具有较强的品种优势外，主要经济作物很难与国外

种子企业的品种相抗衡，“精品种子”缺乏，市场竞

争地位薄弱。例如先正达的甜玉米，坂田种苗的花

卉，孟山都的番茄等，在中国占有了大量市场，严重

挤压了国内种业企业的市场与发展空间。

2.2　成果转化的价值认定缺乏标准　价值市场化是

成果转化交易的核心，种业科技成果转化涉及法律咨

询、价值评估、融资担保、信用公证等诸多专业领域。

目前我国不少科研院所都有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也在

不断地创建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对科研成果的转化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但尚未形成比较科学、规范、

能被行业普遍认可的转化流程和标准。同时，种业企

业缺乏既懂种业科技知识、也懂种业市场发展规律、

还懂知识产权保护和价值认定的企业家和专业人才，

造成大量科企合作、成果转化谈判的流产和终止，客

观上制约了种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和进程。

2.3　企业投资成果转化风险难控　目前种业企业

科技成果转化主要有以下 4 种方式。

2.3.1　自主研发转化　种业企业自己投资设立研发

机构，构建研发团队，针对市场需求积累资源、选育

品种，并进行推广销售。优势在于市场需求把握准

确，成果转化成功率高；风险在于农业科技成果研发

周期长、前期投入高的特殊性，企业盈利能力还不足

以支撑种质资源和品种研发持续的科研投入。

2.3.2　品种权转让　种业企业对科研院所的科研成

果通过产权交易的方式进行购买，并进行后续成果

转化。优势在于节约研发投入和时间，让新品种快

速进入市场；风险在于现阶段交易平台相对较少且

不够完善，缺乏规范的评估标准，品种市场与种植适

应性较弱、成果价值较难有效评估。

2.3.3　联合研发、转化　种业企业研发团队实力不强，

寻求与科研单位进行联合成果研发、转化工作，实现双

赢。这种方式是现阶段政府倡导、符合中国特色的科

技成果转化发展之路，笔者所在的上海惠和种业有限

公司已付之于实践。优势在于将科研实力与市场运作

有机对接、孵化培养企业形成自主科研体系；风险在于

国家相关体制机制政策不够清晰、知识产权归属及成

果收益分配界定模糊、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顾虑难除，

造成科企合作均为阶段式的，科技成果能够暂时帮助

企业打破技术瓶颈，但不能在帮助企业解决建立完整

科技创新体系过程中发挥长效的支撑作用。

2.3.4　委托研发、企业转化　种业企业结合市场需

求，提供经费，委托科研院所开展定向研发，其研究

成果由企业独享或双方协商共有。优势在于发挥各

自所长、聚焦各自所能；风险在于诚信机制和契约精

神的建立在中国尚需时日，企业需要雄厚的经济实

力并有准确的市场前景判断，成果转化风险高，促进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有限。

2.4　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成本较高　第一，诸如农

作物高效生产栽培技术、良种繁育技术等科技成果

无法以物化形式存在，知识产权保护难度较大。第

二，知识产权收益无法保证农业科技成果，例如植物

新品种，不良商贩通过非法途径自行扩大生产，两三

年后同样或者同类型产品充斥市场，从而使得品种

权等知识产权陷入无法维持持续经济收益的困境。

第三，还有一些农业科技成果虽然能够落实保护，但

保护成本高、难度大，例如杂交品种的亲本流失、套

购仿冒、流窜作业、调查取证困难，因而保护执法难

度非常大，给正规种业企业造成了经济和名誉上的

损失不可估量。第四，不少种业企业内部没有一套

完善的科技成果奖励办法，科研人员收入与企业的

收益不挂钩，未获得长期利益激励，加上法律意识不

强，内外勾结，加剧了知识产权保护难度。

以上诸多原因导致“研发 - 转化 - 产业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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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出现鸿沟，制约了种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效益。

3　加快种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与建议
3.1　以市场为导向，催生高质量的种业科技成果　

种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先决条件是其本身具有创新性

和实用性。为此，政府部门应探讨建立符合种业科

技发展规律的创新体系；科研院所应建立以市场需

求及应用性为评判标准的研究模式，研发有明确功

能的品种和栽培技术；种业企业应充分认识自身成

果转化的主体地位，积极培育自身科技研发及成果

转化能力，紧盯国家和世界种业发展方向，依靠不断

提升的科技成果质量，将自己培育成为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

3.2　加大投入，研发“精品种子”，做好“精准服务”　

鼓励和加强科企合作是中国快速提高种业科技成果

转化、培育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的捷径，建议国家

和地方政府统筹种业项目和各类科研专项基金，继

续加大扶持科企合作育种和种子处理技术研发资金

投入力度和政策导向，围绕国家和世界重点作物产

区的需求，以种业企业为主体、依托科研院所实行育

种攻关，创新种质资源，研发“精品种子”，并通过科

技成果“研发 - 转化 - 产业化”各个环节，做好“精

准服务”，推广高效高产的栽培管理新技术，对所售

种子进行精细化、精准化的售后服务。

3.3　加强法制宣传，保障种业科技成果转化依规合

法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法》《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

公约》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宣传，明

确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权利和法律责任，保

护科研院所的优秀人才与种业企业双向合作的积极

性。同时加强《种子法》《新品种保护条例》的宣传，

发挥国家种业政策挤压和扶持的双向作用，提高进入

种业行业的门槛，规范种业企业的市场行为、打击套

购假冒、私下交易等非法经营活动，引导种业科技成

果在合法合规的条件下进行公平公正的交易转化。

3.4　完善新品种权作价机制，建立多层次的国家新

品种权转让平台　在当今世界种业兼并收购、寡头

垄断愈演愈烈、中国种业异军突起、参与国际竞争的

关键时刻，要鼓励种业企业做大做强，发展基于“一

带一路”倡议的农业“走出去”战略，引导以新品种

转让为核心的科技成果转化走向国际；利用社会力

量，建立国家级、区域性的规范的种业科技成果转化

交易平台，引导法律、评估、担保、公证等专业中介机

构为品种权转让交易提供配套服务，跟踪、监督和评

估合同履行情况，建立和完善诚信体系。

3.5　建立国家种业科技成果高峰论坛的长效机制，

提高科企合作的层次和紧密度　以新品种为标志的

种业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慢回报的

投资，具有一定的技术风险和不确定性。完善信息

交流机制、精准对接，才能准确传递市场需求，加快

品种权转让速度。建议国家农业部、种子行业协会

和有实力的种业企业构建种业产业联盟，定期组织

有权威的种业科技成果高峰论坛，在吸取全国各地

种子交易会配套举行的种业论坛经验的基础上，建

立育种家与企业家的交流平台，发布育种成果和市

场需求信息，增进双方了解，规避技术风险、降低开

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和提高创新效率，形成以企业

为核心的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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